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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 

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1〕5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和

单位： 

《南通市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十五届市政

府第7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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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池塘养殖是我市水产养殖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市水环境治理

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为全面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

作要求，切实整治我市池塘养殖中存在的尾水污染问题，促进我

市水产养殖产业绿色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根据《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2/ 4043-2021）、《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关于

开展全省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实施方案（2019—2022年）编制工

作的通知》《市政府关于南美白对虾养殖污染整治的意见》（通

政发〔2018〕12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2019~2030年）的通知》（通政办发〔2020〕82号）

要求，按照“生态优先、依法依规、源头防控、分类施策、属地

负责”的原则，加强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管理，严把准入关，

有序推进现有池塘养殖循环化、生态化改造，推进养殖场尾水处

理设施（设备）逐步实现全覆盖，强化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管理，

开展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口监测网络建设，推进生产生态协调发

展，实现水产养殖产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二、整治对象 

全市范围内养殖水面100亩以上连片池塘、单个养殖主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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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于50亩的池塘以及工厂化等其他封闭式养殖水体。 

三、整治目标 

（一）2021年8月1日起，全市新、改、扩建池塘养殖项目尾

水，执行《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 4043-2021）中相

应排放要求。 

（二）2022年6月1日起，全市养殖水面200亩以上单个养殖

主体或连片池塘以及工厂化等其他封闭式养殖水体养殖尾水，试

点执行《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 4043-2021）中相应

排放要求。 

（三）2023年6月1日起，全市所有整治对象执行《池塘养殖

尾水排放标准》（DB32/ 4043-2021）相应排放要求。 

（四）持续巩固南美白对虾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成果，确保中

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江苏省环保督察、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工作中涉及到我市水产养殖的相关问

题全部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按期整改到位。 

四、工作任务 

（一）全面调查摸底。各县（市、区）要迅速组织开展池塘

养殖情况调查统计工作，全面调查核实池塘养殖场（户）基本情

况、所在养殖规划区、养殖方式、养殖进排水情况、尾水处理设

施建设使用情况、养殖用地性质、相关行政许可情况（水利、农

业农村和环评、排污口设置情况）等基础情况，尾水排口附近有

国、省考断面的须注明。首轮摸底调查已结束，形成全市池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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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户）养殖尾水排放信息清单，共计212个养殖场（户）。

〔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配合；以下均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配合，

不再一一列出。〕 

（二）落实养殖规划布局要求。根据《南通市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2019~2030年）》，明确全市养殖水域功能区域范围，将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三种基本

类型。各县（市、区）要严格落实规划要求，对禁养区内已存在

的水产养殖场（户），要有序引导、退出养殖功能；对限养区内

已存在的水产养殖场（户），要控制养殖范围、规模、模式，确

保有效降低水产养殖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养殖区内，加快

对现有水产养殖场（户）的规范整治。（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

境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职责负责） 

（三）完善池塘水产养殖行政许可。无环评手续的池塘养殖

场（户）要在2021年10月底前及时补办环评登记表（江苏省建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登 记 表 备 案 系 统 网 址 ：

http://218.94.78.91:19001/REG/），涉及敏感区域的补办环评报告

表，并严格落实环评要求。养殖场（户）应当按照《入河排污口

设置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做好过渡期间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工

作的通知》（通环办〔2020〕18号）进行排污口设置申请，由负

责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的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设

置可能影响防洪、通航、渔业及河堤安全的入河排污口，应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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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排污口申报时“排污口性质”应参

照《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分类规则（试

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号）中排污口分类规则规定，

按照“农业农村排污口”中的“水产养殖排污口”申报。提交审

批申请之前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排污口设置论证。入河排污口设

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

污口。严禁违法抽取深层地下水用于养殖，在养殖规划区内，特

殊养殖确需抽取浅层地下水（类似南美白对虾养殖）的到当地水

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

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局按职责负责） 

（四）推动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

区养殖场（户）的实际情况，2021年10月31日前制定生态化改造

计划并有序推进实施。全市池塘养殖场（户）建议按照养殖水面

面积的6—12%建设完成尾水净化区或相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

各县（市、区）可选择水系配套的集中养殖小区，利用排水沟渠，

分片分区进行尾水净化，或因地制宜建设集中的水产养殖尾水净

化设施，开展“绿岛工程”建设试点。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养殖

业模式。鼓励工厂化生态养殖，对养殖用水进行循环利用。（市

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按职责负责） 

（五）加强全过程监管。池塘养殖尾水应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确保达标排放。在按照本方案要求达到《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2/ 4043-2021）之前，全市现有池塘养殖尾水要参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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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于南美白对虾养殖污染整治的意见》（通政发〔2018〕12

号）达到相应要求，即：尾水排入地表水水域的应达到国家水产

行业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周

边是农田的，尾水氯化物浓度和全盐量须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GB5084-2021）相应要求；尾水排入近岸海域或与海域直

接连通的独立水系的，必须符合《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9103-2007）。养殖尾水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未能达到管

控要求的，应当主动采取措施，提高排放标准，进一步减少污染

物排放。 

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池塘养殖尾水排放信息登记备案制

度。养殖场（户）需要向外环境实施集中排水或换水的，应在排

水或换水前及时告知所在乡镇渔业管理部门，并委托有资质单位

检测，检测报告报乡镇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确保尾水达到相关标

准后方可排放。全市池塘养殖场（户）的取用水情况、养殖用水

全盐量、尾水排放、投入品管理等由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等部门进行日常监测。试点推进在养殖场（户）尾水排放口安装

流量计、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等水质在线监测设备，与当地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时监测尾水水质情况。（市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按职责负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要深刻认识池塘养殖尾水污染

治理工作的重要性，承担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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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责任人和任务清单，定期会商推进，统筹协调辖区内池塘养殖

尾水污染治理工作。市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明确专人负责

推进治理工作；强化执法监管，将池塘养殖场（户）纳入日常监

管，不定期开展现场执法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二）加大政策激励。各地根据实际，对主动进行生态化改

造、实施“绿岛工程”、执行标准严于法定排放标准的生态养殖

场（户）制定激励扶持政策，积极申报中央、省水污染防治专项

补助资金，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三）加强服务指导。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科技防

控水污染的力度。针对采用污染较严重养殖模式的养殖场（户），

提倡使用绿色的水产养殖方式。要加强对南通本地主要水产品种

绿色环保养殖技术的研究，推广使用高效、生态友好的饵料和渔

药。学习常州金坛等地先进经验，鼓励养殖场（户）采用沉淀池

-曝气生物接触池-碎石床湿地-人工湿地的组合方式处理水产养

殖尾水，利用系统内微生物、植物的共同作用来处理废水，以减

少水产养殖对区域乃至周边水体环境的污染，为全市池塘养殖的

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地方配套建立水产养

殖尾水净化湿地管理制度，生态环境部门指导地方建立水产养殖

尾水水质监测制度等保障制度。 

（四）强化督查考核。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将各县（市、区）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

考核，对未按要求落实方案部署的按规定予以扣分。各地攻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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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各乡镇（街道）梳理排查水产养殖场（户）存在的环境问题，

并将问题进行交办，督促按期完成整改。对各地整改进展情况建

立定期调度制度。公开曝光池塘养殖尾水排放造成的突出环境问

题。部门或地区治理任务落实不力，对水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其责任。 

 

附件：1．市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2．南通市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实施任务表 

3．《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 404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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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部门 工作职责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1．按照《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负责组织实施池塘养殖场（户）尾水排放的监督管理； 

2．负责组织规模池塘养殖场（户）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工作； 

3．将水产养殖场（户）排水纳入日常监管范围，不定期开展现场执法检查。督促池塘养殖场（户）
排水或换水之前做好尾水检测，尾水达标后方可排放。养殖尾水的排放不符合有关标准的，应
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查处； 

4．依法公开养殖企业排放信息，鼓励公众对养殖企业进行环境监督。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1．负责组织指导各县（市、区）编制实施辖区范围内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实施方案； 

2．加强水产养殖用药指导，负责池塘养殖用投入品监督管理，将水环境改良剂等制品依法纳入
管理，加强对池塘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使用投入品等行为； 

3．建立池塘养殖尾水排放信息登记备案制度，指导建设尾水净化区和处理设施； 

4．组织对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养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负责指导各县（市、区）加强对池塘养殖场（户）等设施农用地备案的监管，不得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 

2．组织对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鱼行为的依法查处。 

南通市水利局 

1．负责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2．指导属地水利（务）部门进行池塘养殖场（户）取水备案登记工作； 

3．督促未办理取水手续的池塘养殖场（户）完善手续，依法查处违法取水行为。 

南通市行政审批局 指导属地行政审批部门负责组织规模池塘养殖场（户）环评审批工作。 

南通市财政局 

1．指导各县（市、区）根据池塘养殖实际情况，对主动进行生态化改造、实施“绿岛工程”、
执行标准严于法定排放标准的生态养殖场（户）制定激励扶持政策； 

2．指导各县（市、区）积极申报中央、省水污染防治专项补助资金，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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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池塘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实施任务表 

                                                           单位：个 

序号 县（市、区） 养殖场总数 
2022年6月1日前尾水达标排放养殖场数 

（面积200亩及以上） 

2023年6月1日前尾水达标排放养殖场数 

（全部整治对象） 

1 海安市 24 4 20 

2 如皋市 9 3 6 

3 如东县 71 31 40 

4 启东市 17 5 12 

5 通州区 36 15 21 

6 海门区 31 6 25 

7 南通开发区 2 1 1 

8 通州湾示范区 22 4 18 

9 合计 212 6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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